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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行赠予股份承诺的公告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关于延期履行赠予股份承诺的通知》，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公告如下： 

一、承诺内容 

2016 年 1 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承诺：“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综合考虑税收等政策环境和股票市场环境，将其持有的

2,117,340 股股份（或其收益权）以合适的方式赠予公司部分骨干员工”，详见公

司 2016年 1月 30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达刚路机：

关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向员工无偿赠予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承诺延期履行的原因 

由于公司股东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集团”）拟在

未来6个月内将其持有的不少于42,346,800股的公司股份以协议方式转让给第三

方，该转让计划 2016 年 11 月 1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后，公司股票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较长时间的波动，引发市场对公司相关

信息的强烈关注。 

为避免在此期间履行上述承诺对公司及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经慎重考虑，

孙建西女士决定延期履行上述承诺，待陕鼓集团上述股份转让事项确定后，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适当时间再行履行。 

孙建西女士重申，赠予承诺永远有效。 

三、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行赠予股份承诺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赠予股份的

承诺。 

2、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延期履行赠予股份承诺事

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关联

方回避了表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延期履行赠予股份的承诺符合

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因监事会主席皇甫建红先生、监事朱红艳女士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半数，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将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延期

履行股份赠予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次延期履

行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赠予股份承诺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上述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的相关公告。 

四、有关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承诺的延期履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五、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